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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計畫緣起 

行政院於民國 99年 2月 25日核定通過交通部提出的「金門大橋

建設計畫」，金門大橋之定位係以觀光為主、交通為輔。金門大橋興

建完工通車後，將可串接大小金門公路系統，提升觀光資源產業，同

時活化大小金門發展。 

金門大橋東端銜接金寧鄉(大金門)，未來不僅可增進金寧鄉居民

往來交通之便利，亦將帶來大量遊客，預期休閒、觀光、渡假活動將

衍生許多商業、居住、行政、服務及公共設施等相關需求，影響目前

之土地使用形態。金門大橋東端土地原都市計畫主要為農業區、少部

分為保護區，配合大橋之興建，主要計畫於 103 年 4 月 28 日公告實

施，本案依循主要計畫，進行細部計畫之擬定以為管制，於 103年 4

月 28日公告實施。 

 

 

二、 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金門大橋東端橋頭周邊，金寧鄉湖埔村湖下入口外

側，其東以慈湖路計畫道路中心線為界，北側則以湖下大排旁既有產

業道路南側為限，向南經過農塘後延伸至其南側之既有農路之北側，

西則約以海岸旁之保護區、農業區土地為界，面積約 9.13 公頃。有

關本計畫範圍詳參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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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範圍圖  

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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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原都市設計管制 

(一) 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

管制相關規定辦理，經由本府「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並獎勵增加

建物樓地板面積。 

(二)建築型體 

1.建築物座向及立面 

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座向原則上應面臨計畫道路，基

地兩側臨計畫道路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臨。建

築物面臨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面應加強細部處理，

並設置適當立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性；設置鐵

窗、柵欄及暴露通風、廢氣排出口、窗型冷氣機口等有

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時，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

處理與設計。 

2.建築高度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金門大橋建設計畫」及「金馬

中長期發展規劃」等計畫敘明本區宜採多層次方式設計

，規劃高層樓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店，適度放寬

金門大橋周邊商業區及景觀住宅之建築高度，以創造富

變化之天際線。 

3.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主要是規範建築物與建築物間，以及建築

物與開放空間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包括建築物開口面向

等，例如：指定面臨相鄰之公園、廣場、主要道路等。 

(1)鼓勵集合住宅以簇群方式設計，將開放空間規劃在

建築物的中心，或是將住宅群圍繞一較大開放空間

配置，以共同圍塑出具有向心意識的住宅空間。 

(2)位於海岸之住宅建物應考量與海岸空間、人行、自

行車系統相結合，以創造豐富的海岸景觀。 

(3)圍牆的設置，應確保視覺上的美感，以透空欄杆配

合植栽灌木共同塑造，避免單調生硬的水泥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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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細部 

都市中的鄰接公共空間乃由不同開發區的建築牆面

逐一構成，因此，社區的尺度、地區的的連續性及建築

風格之形成，應運用當地既有之建築風格、設計元素，

配合準則及空間紋理，有效控制建築設計之手法及元素

，強化計畫區之特色。 

(1)住宅區 

A.建築物表面之材料，臨接牆面在基層上建議以具

有當地特色之材料，並禁止使用易造成眩光之材

料，建材的選取應注意協調性與連續性。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

理，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築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

廣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2)商業區 

A.建築材料在牆面部分應與鄰街面具有一致性，內

部材料可配合外部與屋頂，色彩以明亮為宜。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

理，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

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D.屋頂突出的電梯、水塔，應避免造成視覺衝擊儘

量退縮於牆面內。 

(三)捐助公益設施與大街廓整體發展容積獎勵 

1.規模獎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鼓勵大街廓整體開發，訂定

容積獎勵如下表所示。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容積率之比

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3000 m2 3% 5% 

超過3000 m
2
至5000 m

2
 5% 10% 

超過5000 m
2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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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捐助公益性設施、開放空間獎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及設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

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15

％為限，本計畫區不得以開放空間及增設停車空間進行

容積獎勵。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

童、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

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

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

金管理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

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四)景觀計畫 

景觀植栽計畫針對鄉街景觀提出相關構想，包括大

橋旁綠軸塑造、端景地標塑造、公共藝術、照明設施、

植栽計畫、廣告招牌、圍牆等。 

1.綠軸塑造 

(1)沿金門大橋路權等主要道路建構成林蔭大道，塑造

地區意象。 

(2)沿海岸設立面狀與線狀開放空間，建立景觀軸帶。 

(3)街道植栽以能塑造綠蔭為佳，創造舒適的人行及車

行空間。 

2.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之設置可作為地區地標，並可展現計畫區

內特色。 

(1)配合計畫區中開放空間系統之節點位置，設置明顯

之公共藝術地標物。 

(2)公共藝術作品之設計主題應包括計畫區周邊之自

然、人文特色，在造型上反映海濱、金門大橋或產

業特色。 

3.照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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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設計是為創造鄉街夜間之景觀及風格，在特殊

節點或開放空間設置照明設施。 

(1)區域地標應配合夜間照明創造日夜間之不同風貌。 

(2)商業區及公共開放空間應加強夜間照明設計。 

4.植栽計畫 

植栽設置除可塑造地區風格與特色，並可有效降低

強風與噪音等，兼顧自然生態環境，並利用植栽選種塑

造分區特色。 

(1)優先選用原生樹種。 

(2)大橋周邊道路兩側建議選用吸音、遮陽功效之樹

種。 

(3)開放空間之植栽配置以群植為主，複層植栽優於單

植，以創造自然環境意象及較舒適之環境。 

(4)依不同層級道路系統種植不同路樹，以創造不同之

道路景觀風貌。 

(5)加強生態綠化之應用。 

5.廣告招牌 

應配合各分區意象給予不同之類型、大小限制，進

一步配合民眾參與之造街計畫，規定更詳盡之設計原

則。 

(1)住宅區內禁止大型廣告招牌設置，小型招牌應規範

設置位置及範圍。 

(2)同一街廓或面臨同一道路之廣告招牌鼓勵其共同設

計。 

6.圍牆 

(1)利用矮籬與透空欄杆圍塑及阻隔空間，避免生硬單

調圍牆及大尺度牆面造成距離感。 

(2)圍牆牆面可鑲嵌居民創作之藝術品，以呈現藝術氣

息及民眾參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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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參、 變更計畫理由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 次會議臨時動議第 3 案：「金

門大橋兩端區段徵收區開發期程與金湖鎮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

不一致，請業管單位研究全縣整體開發區容積獎勵措施一致化」

，決議為：「案責由業務單位研議統一各整體開發區之容積獎勵

規定。」 

本府爰依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略以：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

變更：...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辦理本次個

案變更。 

 

肆、 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變更係配合「變更金門特定區（金湖地區）細部計畫

『金湖鎮區段徵收優先開發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案及「變更金門特定區(金城地區)細部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暨擬定第一期區段徵收地區都市設計管制準則)案」，

新增開發時程獎勵、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獎勵及容積獎勵上限。

變更內容綜理表詳表 4-1。 

表 4-1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三)容積獎勵 (三)捐助公益設施與大街廓

整體發展容積獎勵 

配合容積獎勵項

目新增，調整項次

說明。 



 
 

8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1.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並於一年內

取得建築執照，獎勵其基

準容積之 15%；三年內取得

建築執照，獎勵其基準容

積之 10%；五年內取得建築

執照，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5%。 

(1)本細部計畫案修正公告

實施日（107年 1月 3日

）起。 

(2)本區段徵收區抵價地接

管日起。 

(3)本區段徵收區標（讓）

售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

核發日起。 

 1.新增開發時程

獎勵。 

2.獎勵額度與「變

更金門特定區

（金湖地區）細

部計畫『金湖鎮

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 (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一

致。 

2.規模獎勵 

(1)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為鼓勵計畫區內基地合

併建築開發，留設開放

空間，基地面積小於200

平方公尺之建築基地合

併鄰地建築開發，合併

開發面積達 340 平方公

尺以上者，得獎勵其基

準容積之 5％。 

前開土地於區段徵收抵

價地產權登記日後，辦理

1.規模獎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鼓

勵大街廓整體開發，訂定

容積獎勵如下表所示。 

 

 

 

 

 

 

 

 

1.項次調整。 

2.新增小基地合

併建築開發獎

勵。 

3.獎勵額度與「變

更金門特定區

(金城地區)細

部計畫(修訂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暨擬定

第一期區段徵

收地區都市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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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地籍分割者不予適用，但

剩餘土地於標（讓）售第

一次移轉登記者不在此

限。 

(2)大基地整體開發 

為鼓勵整體開發，留設

開放空間，訂定容積獎

勵如下表所示。 

 

(3) 前開容積獎勵額度不

得重複申請。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

容積率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 至

3000 m2 
3% 5% 

超過3000 

m2 至 5000 

m2 

5% 10% 

超過5000 

m2 
10% 15%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

容積率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 至

3000 m2 
3% 5% 

超過3000 

m2 至 5000 

m2 

5% 10% 

超過5000 

m
2
 

10% 15% 

 

計管制準則 )

案」一致。 

4.配合小基地合

併建築開發獎

勵，調整大基地

整體開發說明。 

3.公益性設施、開放空間獎

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及設

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

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

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

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

基準容積之 15％為限。 

2.捐助公益性設施、開放空

間獎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及設

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供

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

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15

1.項次調整。 

2.「不得以開放空

間進行容積獎

勵」乙節，與前

項獎勵內容相

牴觸，爰予刪

除。 

3.留設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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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新計畫 原計畫 

 

 

 

(1)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

物館、藝術中心、社會

福利設施、勞工活動中

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

公眾使用；屬私人者，

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

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為限，本計畫區不得以開

放空間及增設停車空間進

行容積獎勵。 

(1)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

館、博物館、藝術中心、

兒童、青少年、勞工、老

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

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

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

營運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

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

准者。 

及設施供公益

使用，不以私人

為限。 

4.配合現行法規

新增社會福利

設施，兒童、青

少年、老人活動

中心併入該項。 

5.基準容積規定

用詞調整前後

一致。 

4.各項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

面積以不超過基準容積之

30%為限。 

 1.新增容積獎勵

上限。 

2.獎勵上限與「變

更金門特定區

（金湖地區）細

部計畫『金湖鎮

區段徵收優先

開發地區 (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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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變更後都市設計管制 

(一)概述 

本計畫區內之建築開發及土地使用，依本都市設計管

制相關規定辦理，經由本府「金門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始得開發或發照建築，並獎勵增加建物

樓地板面積。 

(二)建築型體 

1.建築物座向及立面 

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座向原則上應面臨計畫道路，基

地兩側臨計畫道路時，得視基地配置擇一座向面臨。建

築物面臨計畫道路、公園側，其立面應加強細部處理，

並設置適當立面開口，以符合視覺景觀多樣性；設置鐵

窗、柵欄及暴露通風、廢氣排出口、窗型冷氣機口等有

礙觀瞻之設施、設備時，應有適當之隱藏、包覆或遮蔽

處理與設計。 

2.建築高度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金門大橋建設計畫」及「金馬

中長期發展規劃」等計畫敘明本區宜採多層次方式設計

，規劃高層樓之景觀住宅或觀海國際大飯店，適度放寬

金門大橋周邊商業區及景觀住宅之建築高度，以創造富

變化之天際線。 

3.建築配置 

建築配置主要是規範建築物與建築物間，以及建築

物與開放空間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包括建築物開口面向

等，例如：指定面臨相鄰之公園、廣場、主要道路等。 

(1)鼓勵集合住宅以簇群方式設計，將開放空間規劃在建

築物的中心，或是將住宅群圍繞一較大開放空間配置

，以共同圍塑出具有向心意識的住宅空間。 

(2)位於海岸之住宅建物應考量與海岸空間、人行、自行

車系統相結合，以創造豐富的海岸景觀。 

(3)圍牆的設置，應確保視覺上的美感，以透空欄杆配合

植栽灌木共同塑造，避免單調生硬的水泥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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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細部 

都市中的鄰接公共空間乃由不同開發區的建築牆面

逐一構成，因此，社區的尺度、地區連續性及建築風格

之形成，應運用當地既有之建築風格、設計元素，配合

準則及空間紋理，有效控制建築設計之手法及元素，強

化計畫區之特色。 

(1)住宅區 

A.建築物表面之材料，臨接牆面在基層上建議以具有

當地特色之材料，並禁止使用易造成眩光之材料，

建材的選取應注意協調性與連續性。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理

，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築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

告設計圖一併規劃。 

(2)商業區 

A.建築材料在牆面部分應與鄰街面具有一致性，內部

材料可配合外部與屋頂，色彩以明亮為宜。 

B.建築物立面設計應針對基層、中層及頂部分別處理

，基地應與地面相結合，各部分互相配合。 

C.建物屋頂設施及美化計畫應納入屋頂平面圖，廣告

設計圖一併規劃。 

D.屋頂突出的電梯、水塔，應避免造成視覺衝擊儘量

退縮於牆面內。 

(三)容積獎勵 

1.開發時程獎勵：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並於一年內取得建築

執照，獎勵其基準容積之 15%；三年內取得建築執照，獎勵

其基準容積之 10%；五年內取得建築執照，獎勵其基準容積

之 5%。 

(1)本細部計畫案修正公告實施日(107年 1月 3日)起。 

(2)本區段徵收區抵價地接管日起。 

(3)本區段徵收區標（讓）售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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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模獎勵 

(1)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 

為鼓勵計畫區內基地合併建築開發，留設開放空間，

基地面積小於 200平方公尺之建築基地合併鄰地建築

開發，合併開發面積達 340平方公尺以上者，得獎勵

其基準容積之 5%。 

前開土地於區段徵收抵價地產權登記日後，辦理地籍

分割者不予適用，但剩餘土地於標（讓）售第一次移

轉登記者不在此限。 

 

(2)大基地整體開發 

為鼓勵整體開發，留設開放空間，訂定容積獎勵如下

表所示。 
 

基地規模 
獎勵容積占基準容積率之比例 

住宅區 商業區 

1000m2至3000m2 3% 5% 

超過3000m2至5000m2 5% 10% 

超過5000m2 10% 15% 

 

(3)前述小基地合併建築開發及大基地整體開發方式之獎

勵僅得擇一申請。 

3.公益性設施、開放空間獎勵 

為鼓勵留設開放空間及設施供公益使用，建築物提

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樓地

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準容積 15％為限。 

(1)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社會福利設

施、勞工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屬

私人者，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性基金管理營運

者。 

(2)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經

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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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項獎勵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超基準容積之 30%為

限。 

(四)景觀計畫 

景觀植栽計畫針對鄉街景觀提出相關構想，包括大橋

旁綠軸塑造、端景地標塑造、公共藝術、照明設施、植栽

計畫、廣告招牌、圍牆等。 

1.綠軸塑造 

(1)沿金門大橋路權等主要道路建構成林蔭大道，塑造地

區意象。 

(2)沿海岸設立面狀與線狀開放空間，建立景觀軸帶。 

(3)街道植栽以能塑造綠蔭為佳，創造舒適的人行及車行

空間。 

2.公共藝術 

公共藝術之設置可作為地區地標，並可展現計畫區

內特色。 

(1)配合計畫區中開放空間系統之節點位置，設置明顯之

公共藝術地標物。 

(2)公共藝術作品之設計主題應包括計畫區周邊之自然、

人文特色，在造型上反映海濱、金門大橋或產業特

色。 

3.照明設施 

照明設計是為創造鄉街夜間之景觀及風格，在特殊

節點或開放空間設置照明設施。 

(1)區域地標應配合夜間照明創造日夜間之不同風貌。 

(2)商業區及公共開放空間應加強夜間照明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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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植栽計畫 

植栽設置除可塑造地區風格與特色，並可有效降低

強風與噪音等，兼顧自然生態環境，並利用植栽選種塑

造分區特色。 

(1)優先選用原生樹種。 

(2)大橋周邊道路兩側建議選用吸音、遮陽功效之樹種。 

(3)開放空間之植栽配置以群植為主，複層植栽優於單植

，以創造自然環境意象及較舒適之環境。 

(4)依不同層級道路系統種植不同路樹，以創造不同之道

路景觀風貌。 

(5)加強生態綠化之應用。 

5.廣告招牌 

應配合各分區意象給予不同之類型、大小限制，進

一步配合民眾參與之造街計畫，規定更詳盡之設計原

則。 

(1)住宅區內禁止大型廣告招牌設置，小型招牌應規範設

置位置及範圍。 

(2)同一街廓或面臨同一道路之廣告招牌鼓勵其共同設

計。 

6.圍牆 

(1)利用矮籬與透空欄杆圍塑及阻隔空間，避免生硬單調

圍牆及大尺度牆面造成距離感。 

(2)圍牆牆面可鑲嵌居民創作之藝術品，以呈現藝術氣息

及民眾參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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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述理由 陳情建議事項 初審意見 

專案小組建

議意見 

縣都委會決

議 

備

註 

1. 楊水信 

1.開發時程獎勵方

面，改以送建築

執照為準，以免

影響日後開發獎

勵容積問題。 

 
 

2.大街廓獎勵容積

百分比不應包括

在容積獎勵 30%

內。 

1.開發時程獎勵

改以送建築執

照為基準。 

 
 
 
 
2.大街廓之容積

獎勵不受上限

30%之限制。 

1.有關「開發時程獎勵改以送建築執照

為基準」意見，應考量本縣各時程獎勵

之規定，為符合公平應予一致性標準，

故不採納該意見。 

 
 
 
2.有關「大街廓之容積獎勵不受上限

30%之限制」意見，依監察院 100 年 11

月 8 日糾正內政部案內容(略以):「都市

容積缺乏容積總量管控機制，致都市計

畫法基準容積率（法定容積率）制度名

不符實未能發揮成效」。並參酌都市計

畫台灣省施行細則規定上限為 20%，故

本計畫區之 30%容積上限，尚無不妥，

不採納該意見。 

1.有關「開發

時程獎勵改

以送建築執

照為基準」，

依承辦單位

意見辦理。 

 

2.有關「大街

廓之容積獎

勵不受上限

30%之限制」

意見，依承辦

單位意見辦

理。 

依專案小組

核議意見辦

理 

 

 



 
 

 
 

 

 

 

附錄二 金門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紀錄 

 
















